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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作業規定 
國防部94年1月26日賦賜字第0940000220號令實施 

國防部95年1月19日賦賜字第0950000193號令修頒 

國防部96年1月23日賦賜字第0960000204號令修頒 

國防部104年8月14日國勤軍整字第1040001998號令修頒 

國防部109年9月11日國勤軍整字第1090179028號令修頒 

國防部110年10月18日國勤軍整字第1100234495號令修頒 

一、為因應軍事任務需要，並遵國有財產法，特訂定本作業規定，俾使官兵落實需求

、獲得、儲存、分配等補給管理作業。 

二、名詞定義： 

軍品及軍用器材：屬國軍所有且於軍事用途上有直接效用之各種補給品，必需品

及裝備（其範圍為國軍補給品十大分類如附錄一）。 

三、本作業規定不適用於下列之單位或設備： 

（一）凡以基金為預算單位者。 

（二）已實施民營化單位（不含國有民營單位）。 

（三）辦公室自動化之文書、資料處理等資訊設備（含週邊設備）。 

（四）文藝、文宣設備。 

四、權責區分（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各機關（單位）權責劃分表如附錄二）： 

（一）國防部資源規劃司： 

為國軍國有財產主管單位。 

（二）國防部主計局： 

為軍品及軍用器材會計帳務機關。 

（三）國防部戰略規劃司： 

1.國軍各級部隊組織編制與裝備配賦核議。 

2.編裝資訊系統之建立與管理。 

（四）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為後備部隊編成所需軍需物資、軍事運輸動員及專屬動員設備與設施的管理單

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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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 

1.為軍事教育訓練裝（設）備（不含兵科學校）的管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

審訂與建案審查。 

2.為人事勤務（含軍墓勤務）的管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3.督導軍事教育訓練裝（設）備（不含兵科學校）裝備管理。 

4.督導人事勤務（含軍墓勤務）裝備管理。 

（六）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 

1.為情蒐（含電偵、氣象、測量、特種作戰監視、特殊偽裝及偵察）裝備的管

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2.督導情蒐（含電偵、氣象、測量、特種作戰監視、特殊偽裝及偵察）裝備」

管理。 

（七）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 

1.為核子、化學與生物防護裝備管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2.為後備部隊編成所需各類武器裝備的管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

審查。 

3.督導核子、化學與生物防護等類裝備管理。 

4.督導後備部隊編成所需各類武器裝備等類裝備管理。 

（八）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 

1.為通信電子裝備、資訊戰裝備、C4ISR 裝備及電戰裝備（不含C4ISR裝備）的

管理單位，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2.督導C4ISR裝備、資訊戰裝備等二類裝備管理。 

（九）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 

1.依據各管理機關（單位）列管之軍品及軍用器材，彙整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

資訊帳籍，定期、不定期或專案提供管理單位管制、查核使用。 

2.督導兵工裝備、工兵裝備、經理裝備等三類裝備及戰備補給品管理。 

（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為政治作戰裝備（含遂行政治作戰、心戰）的管理機關，並負責配賦基準審

訂與建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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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督導政治作戰裝備（含遂行政治作戰、心戰）裝備管理。 

（十一）國防部軍醫局： 

1.為軍醫裝備（含軍醫院之醫療裝備、衛材、生物毒害衛勤醫療）的管理機關

，並負責裝備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2.督導軍醫裝備（含軍醫院之醫療裝備、衛材、生物毒害衛勤醫療）裝備管理

及醫療裝備修護所需另件管理。 

（十二）國防部軍備局： 

依據軍品及軍用器材定義，鑑濾所屬單位之軍品及軍用器材，並依相關法令

規定覈實管理。 

（十三）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 

1.為訓練裝備（含模擬器）、兵科學校軍事教育訓練裝（設）備的管理單位，

並負責配賦基準審訂與建案審查。 

2.督導訓練裝備及兵科學校軍事教育訓練裝（設）備管理。 

（十四）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部隊、學校： 

為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之經管機關，負有該機關所有軍品及軍用器材之料帳

、保管、處理責任。 

五、管理軍品、軍用器材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軍品及軍用器材應依技術命令、藍圖、相關文獻及國軍軍品料號管理作業程序

編訂料號，並納入帳籍管理，以遂行後勤管理及確保料帳相符。 

（二）各經管機關軍品及軍用器材之申請（籌補）、獲得、存儲、分配及後送等，應

依國軍後勤要綱規定，按軍種特性，分別訂定完整作業程序（含修護、補給作

業手冊及資訊管理作業手冊），使作業制度化。 

（三）後勤資訊管理系統，應按實需建立。 

（四）凡拾（案）獲軍品或軍用器材，應主動繳交就近地區補給單位（或軍事單位）

暫存。 

（五）不當持有軍品及軍用器材（指未依權責於執行任務或場所持（攜）有軍品及軍

用器材皆屬之）者，單位主官（管）應追查原因，依行為人身分所適用之各該

懲罰規定予以懲罰，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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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國家機密裝備，其管制作為及處置措施，均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

細則辦理。 

（七）各經管機關應將軍品管理相關規定，納入年度講習及後勤教育訓練流路辦理施

教。所屬各級應運用軍士官團教育及軍法（紀）宣教時機，強化官兵本職學能

及法紀觀念。 

六、保管軍品及軍用器材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軍品及軍用器材之檢查，除審計機關依審計法令規定稽察外，國防部管理單

位對於各軍種經管機關及各軍種經管機關對所屬單位軍品及軍用器材保管、

使用及處理情形，應為定期（每年）、不定期與專案之檢查。如有帳料不符

，則檢討分析原因及辦理帳籍調整，不當遺失或損壞則依第七點規定辦理核

賠。 

（二）軍品及軍用器材之帳籍登記與保管及建立資訊管理，由各軍種經管單位依權

責囑託所屬機關、部隊為之，並按下列原則辦理： 

1.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應設置經常保管人，並善盡保管責任，除應按單位任

務之特性，建立移交制度外，單位主官、主管或保管人員異動時，應由上

一級單位或指派監交人員辦理交接，並列冊點交記錄備查。 

2.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帳籍登記與保管，及建立資訊管理，應分層／分人負

責。 

3.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之資訊管理，應遵國軍軍品料號管理作業程序辦理。 

4.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上級單位應定期／不定期督導，以稽核管理現況。 

（三）各軍種經管單位對於所經管軍品及軍用器材之增減、保管、移轉、處理等事

務，應按軍種補給手冊所列憑單及其他有關作業要點、國家法令等規定辦理

。 

（四）各軍種經管單位對於所經管之軍品及軍用器材，辦理報廢作業時，依軍品及

軍用器材審核報廢處理流程（如附錄三），並按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

級核定金額表（如附錄四）辦理報廢。 

（五）各項處理補給作業憑證、簿籍、報表等，應妥善保管；已屆保管年限，依照

法令規定可予銷燬者，應報請上一級機關同意後為之。 

（六）各軍種經管機關對於所經管之軍品及軍用器材，單項修護成本不得高於單項

當年度物料主檔所列價值之百分之六十五。至於再籌補不易者，則應由軍種

決策維修方式或其它替代方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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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軍品或軍用器材之增減、保管、移轉、應按異動情況造具紀錄每月五日前列

印前一個月異動資訊並按檔案法妥存保管。 

（八）軍品納入國軍五年汰除計畫、或專案奉核定汰除，軍用器材並經權責單位鑑

定為廢舊及不適用物資時，單位仍應具有保管責任，俟依據國軍廢舊及不適

用物資處理作業規定完成相關作業程序，方准解除保管責任。 

（九）各軍種經管機關，對於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之統計分析資料與文件，應依檔

案法規定辦理。 

（十）各軍種經管機關，應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及軍事

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律定所屬機敏裝備（含軍用器材、

文件）之保密作為。 

（十一）各單位運用公務預算採購之軍品及軍用器材，應於完成驗收辦理結報預算

時，同時檢附軍品及軍用器材採購接收明細表（如附錄五）供主計單位據

以審核及辦理預算支結作業。 

七、賠償責任： 

（一）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直接經管人員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軍品及軍用

器材遺損，涉及刑事責任者，由管理機關（單位）移送法辦，並追究其賠償

責任。管理單位應就案情詳實調查，檢具相關事證及處理意見，轉請審計機

關審核。如係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應檢具相關事證（調查報告、災害因素

證明文件影本、現場照片與修護技術鑑定報告、憲警報告）及主官保證書，

經專案小組調查屬實後，依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核

銷，凡屬本部或審計部審核權責，一律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陳報審核同意後，

始得辦理報賠核銷。 

（二）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應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不得

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如有違反者，主管機關或管理單位對於有關人員應

依法查究責任，並責令賠償損失。其涉及刑責者，應移送法院究辦。 

（三）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未遵審計法第五十八條所列情事，經審計機關查明未盡

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時，該軍品或軍用器材保管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四）由數人共同經管軍品及軍用器材之遺失、毀損或損失案件，不能確定其中孰

為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或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各該經管人員應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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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軍品及軍用器材之賠償標準，依損壞時之物料主檔所列單價計算（凡單價以

美金等外幣計算者，一０九年十月一日前，以軍品獲得年度計畫匯率、一０

九年十月一日以後，以採購交貨付款匯率，轉換為新臺幣列計），並按已使

用年限折舊計算之。另損壞軍品或軍用器材，可以恢復原軍品功能之修護，

其修護所支出材料費用，應按材料款覈實賠償。 

（六）各軍品於建案籌建時，所訂定全壽期即為使用年限，其折舊計算方式係以取

得成本減去預估殘值（係以取得成本乘以百分之一計算）除以使用年限。 

（七）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行為，不負

損害賠償之責。但以避免危險所必要，並未逾越危險所能致之損害程度者為

限。如危險之發生，行為人有責任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八）國軍裝備遺失須逐級由主官切結保證，以釐清責任，避免衍生不法情事。 

（九）基於戰備、演訓、救災視同作戰，各級部隊於執行戰備、年度演習、訓練、

救災及其準備（如機動訓練、裝備保養動力測試等專案任務）、善後等直接

相關作業，肇生軍品及軍用器材毀損時，如經查明已善盡保管人責任，則依

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帳籍核銷。 

（十）各司令部依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自行審查核定報賠案件

，應採專案專夾管理，並定期於每半年（每年六月、十二月二十日前）向國

防部提報執行進度。 

八、遺損軍品及軍用器材之懲罰原則： 

（一）軍品及軍用器材之保管人遺損或盜賣所經管之裝備，應負賠償責任，並由人

事權責單位依保管人身分所適用之各該懲罰規定，按情節對所有疏失人員核

予懲罰，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二）個人裝備遺損主官不負連帶責任；團體裝備遺損主官須負督導不週之責。 

（三）械彈遺失在未查明流向前，除先依規定辦理核賠除帳外，另須由業管單位專

案列管追查，並循指揮系統逐級報核。 

九、軍品及軍用器材核賠金額權限劃分： 

依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 

十、賠款抵繳及期程： 

（一）賠款金額可由當事人（裝備使用、保管人）於規定期限內自行以現金一次繳

清，或分期繳納按國軍歲入歲出預算收繳作業規定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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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損調查─（各軍種） 

1.應即刻處置，一般狀況不得超過三十日。 

2.特殊災損於乙週內完成書面統計報告，調查完畢後三十日內逐級呈報至國

防部，並按不同管理機關分類呈報。 

十一、軍品及軍用器材核定報廢除帳之處理原則： 

（一）凡軍品列入國軍武器裝備五年汰除計畫、或專案核定汰除案者，及軍用器材

經權責單位鑑定為不適用者且屬正常磨損者，後續之處理應遵國軍廢舊及不

適用物資處理作業規定第貳項：處理權限，完成相關作業程序，方准解除保

管責任。 

（二）凡軍品或軍用器材未達使用年限損壞或未奉核定汰除或轉運用者，依據國軍

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 

十二、內部稽核作業： 

（一）各經管機關每年應對管理軍品及軍用器材實施帳籍總校正與紀錄備查。 

（二）國防部各管理機關每年度應組成聯合督導小組，納編單位主（會）計單位實

施內部管理抽查工作（可視案情，酌予調整督導小組成員）。 

（三）各經管機關及其所屬應將軍品及軍用器材，分別依各類軍品屬性律定檢查週

期並實施之。 

十三、依據財政部93年2月9日台財產接字第0930003985號函及行政院93年3月5日院

授主會一字第0930001442號函軍品及軍用器材免納入國有財產總目錄。 

十四、其它： 

（一）各單位所持有軍品或軍用器材毀損，依本規定經完成調查作業後，其呈報、

核定等作業權責，應遵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如因天然災害

而致損失，其報損作業，檢附之證明文件，如有取證之困難，可由內部審核

人審查，並填製軍品及軍用器材毀損報廢單（如附錄六）為核辦之依據；另

毀損之軍品及軍用器材，如有立即清理處置之必要者，可循內部審核程序並

完成主官保證後，先行申補處理，再續辦報損手續。 

（二）軍品及軍用器材經管人員，應登帳而未登帳，並有隱匿或侵占行為者，加重

處分。 

（三）因應技術更新需求及預算效益，部分財物雖未毀損，但有更換必要，可檢討

汰舊換新，並報請審計機關備查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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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軍品及軍用器材須跨政府部門或機構之調借（撥）作業，應向國防部（管

理機關）申辦之。 

（五）機敏性裝備，依保密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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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給品主分類對照表 

第一類 糧秣給養 

第二類 編裝或配賦表之次要裝備 

第三類 燃料及石油產品 

第四類 建築材料 

第五類 彈藥 

第六類 個人用品 

第七類 編裝或配賦表內主要裝備 

第八類 醫療軍品(含醫療修護另件) 

第九類 修理另件(不含醫療修護另件) 

第十類 其他方面軍品(如農業經濟開發軍品) 

 

二、補給品次分類（代字） 

類別 內容 類別 內容 類別 內容 

Ａ 空用 Ｋ 戰術車輛 Ｓ 非冷凍食品 

Ｂ 部隊支援軍品 Ｌ 飛彈及各種彈藥 Ｔ 工業補給品 

Ｃ 作戰口糧 Ｍ 武器 Ｕ 通信保密軍品 

Ｄ 通用行政車輛 Ｎ 特殊武器 Ｗ 地面使用 

Ｅ 一般補給品 Ｏ 戰鬥車輛 Ｘ 
未能配屬於任何次

分類者 

Ｆ 被服與紡織品 Ｐ 安全機構軍品 Ｙ 鐵路裝備 

Ｇ 通信電子裝備 Ｑ 兩棲裝備 Ｚ 化學品 

Ｈ 校驗裝備 Ｒ 冷凍食品   
 

 

附 

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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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各機關(單位)權責劃分表 
項

次 
專責軍品及軍用器材類別區分 

經管 

機關 

管理機關 

(單位) 

綜合管

理單位 

會計帳

務機關 

財產主

管單位 
備考 

一 政戰裝備、心戰、特種偵防等三類專屬類別 

國 

防 

部 

及 

所 

屬 

機 

關 

(構) 

、 

部 

隊 

、 

學 

校 

國防部政治

作戰局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後 

勤 

參 

謀 

次 

長 

室 

國  

防  

部  

主 

計 

局 

國  

防   

部  

資  

源  

規  

劃  

司 

一、管理機關負責業管軍

品及軍用器材部分督

導所屬單位完成相關

登帳管制作業，並辦

理帳籍核對，俾利納

入資訊系統管理。 

二、有關作戰工程、一般

後勤工程、後勤支援

裝備、戰備彈藥等五

類，應按國軍軍事投

資計畫建案作業規

定，依個案業務屬性

由各管理機關分別辦

理。 

二 
軍醫裝備（含軍醫院之醫療裝備、衛材、生物毒害衛勤醫

療）等三類專屬類別 

國防部軍醫

局 

三 
人勤業務（含軍墓勤務）專屬類別及軍事教育訓練裝（設）

備（不含兵科學校）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人事參

謀次長室 

四 
後備部隊編成所需軍需物資、軍事運輸動員及專屬動員設備

與設施等專屬類別 

國防部全民

防衛動員署 

五 
情蒐(含電偵、氣象、測量、特種作戰監視、特殊偽裝及偵

察)裝備等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情報參

謀次長室 

六 
1.核子、化學與生物防護裝備等專屬類別 

2.後備部隊編成所需各類武器裝(設)備等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作戰及

計畫參謀次

長室 

七 兵工、工兵、經理等三類裝備及戰備補給品等乙類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後勤參

謀次長室 

八 
通信電子裝備、資訊戰裝備、C4ISR裝備及電戰裝備（不含

C4ISR裝備）等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通信電

子資訊參謀

次長室 

九 
訓練裝備(含各型作戰武器訓模器)及兵科學校軍事教育訓練

裝(設)備類等專屬類別 

國防部參謀

本部訓練參

謀次長室 

說明：配合第四點規定修正各機關(單位)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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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軍軍品及軍用器材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使用年限劃分 
依「一定金額」 

百分比劃分 

核定權責劃分 

審計機關 主管機關 經管機關 

超過使用年限必須報廢  

未逹 50％    核定 

50％以上~未達 100％   核定 擬辦 

100％以上 審核 核轉 擬辦 

未達使用年限必須報廢  無金額之分級 審核 核轉 擬辦 

備
註 

1.一定金額訂為新臺幣 3,000萬元。 

2.軍品及軍用器材之分類原則及使用年限，依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及軍品及軍用器材相關

規定。 

3.金額以每件入帳原值(以新臺幣列計)為準。 

4.主管機關：國防部。 

5.國防部所屬單位之經管機關指各軍司令(指揮)部、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軍醫局、

國防大學及中將主官編階單位。 

注意事項： 

一、各經管機關(含所屬)報廢之軍品應迅依據財產、物品管理手冊及軍品及軍用器材管理等相關

規定，妥為處理，其變賣所得價款應依相關規定繳庫， 不得有故意報廢堪用且未達使用年限之軍品或遲延辦理報廢手續等情事。 

二、主管機關對於未達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案件，應加強嚴格審核。 

三、各經管機關(含所屬)經管軍品及軍用器材，如有遺失、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之報損

報毀案件，除個別特殊事項，徵得審計機關同意者外，不得依據本表之程序辦理，應依照審

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加予切實調查，並檢具處理意見轉請審計機關審核。 

四、國軍各類軍品及軍用器材，其財物損失處理之過程，牽涉技術、保密、政策等因素，不同於

其他財物之毀損，經綜合考量各部隊任務特性，參照行政院頒布「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

金額表」，並結合平戰一致，不再另行訂定平時及戰時作法，各類軍品除個別特殊事項，徵

得審計機關同意以外者，均依本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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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品及軍用器材採購接收明細表  製表時間：XX年 XX月 XX日 
項

次 

料號 品名 採購案號 待收單號 數量 進帳時間 單價 總價 備

考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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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銜） 

軍品及軍用器材毀損報廢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軍品及軍用

器 材 料 號 
名 稱 

單

位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購 置

日 期 

使 用

年 限 

已使用

年 限 

已 提 折

舊 數 額 
報 損 報 廢 原 因 殘餘價值 備註 

             

             

             

             

             

             

機關首長          督導主管         保管人員        帳管人員          覆核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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